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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东明珠 6003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璟 李杏 

电话 0753-3327282 0753-3327282 

办公地址 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 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 

电子信箱 gdmzh@gdmzh.com gdmzh@gdmz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141,552,009.50 7,788,548,910.82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8,244,070.48 6,000,413,839.33 2.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4,764.74 212,905,289.82 -99.02 

营业收入 353,347,072.49 366,722,130.05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042,561.05 214,409,126.13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004,767.23 212,352,644.57 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3.86 减少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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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3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55 148,995,647 0 质押 135,662,683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65 82,859,554 0 质押 67,192,389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8 44,168,929 0 无 0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 6,669,520 0 未知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 6,043,800 0 未知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9 6,012,800 0 未知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6 5,836,400 0 未知   

黄浪涛 境内自然

人 

0.71 4,287,000 0 未知   

吴建乐 境内自然

人 

0.49 2,984,520 0 未知   

滕佩甬 境内自然

人 

0.33 2,026,31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

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

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

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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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致力于战略调整工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各种内外部挑战，公司经

营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本着对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负责任的态度，发扬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精

神，秉承“致力实业投资，做优做强广东明珠”的经营理念，以“稳健经营”、“风险控制”为核心，

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努力完成公司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3,347,072.49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65%；实现营业利润

323,684,836.1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22%；实现利润总额 310,477,727.2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2%；

实现净利润 228,865,186.63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0.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042,561.0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9%；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8,004,767.2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37%。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 PPP模式合作优势，通过进一

步集中资源致力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继续增加资金投入力

度，实现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推进。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投入约 408,419.60万元，其中，征地拆迁方面已投入约

174,609.62 万元，建设成本方面（含安置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管网等）、公共设施（三所学

校、四馆一场））已投入约 233,809.98 万元；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已取得土地一级开发

业务相关收入之投资弥补专项资金 87,402.66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南部新城项目稳步推进中，其中： 

1）征地拆迁工作方面：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农转用及征收手续用地

面积 8,152.556亩（含安置房、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正在实施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 6,884亩。

至目前已完成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 2,424.4585亩（含安置房、生活留用地、公共市政设施建设项目等

用地）。位于宁江河北侧、兴宁大道东侧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十四），已列入了兴宁市 2019

年第五批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方案，宗地编号为 PM2019-30，面积 31,560.13 平方米（47.34

亩）。该方案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上午经市建设用地审批（审核）领导小组会议，并于 2019 年 10 月

12日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目前，根据各地土地市场动态情况分析，土地市场受到疫情波及

影响。公司将继续跟进推动该宗地的公开出让工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将会按照南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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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首期一级开发土地征拆和出让计划的安排，持续加大力度督促配合属地镇（街道）实施土地房屋征

地、土地前期开发及收储等工作。 

2）设施建设方面： 

三所实验学校工程：幼儿园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小学工程、中学工程已全部移交，正在

办理整体验收和结算手续。 

迎宾大道（兴宁大道）工程：路面工程中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施工并移交，正在办理验收

结算手续。 

道路、桥梁工程：兴旺大桥全桥整体工程量包含附属工程、部分人行天桥全桥主体工程均已完成

施工并移交，正在办理验收结算手续。 

兴宁市民广场（四馆一场）工程：已完成四馆一场的三通一平施工及项目部营地建设施工；已完

成兴宁图书档案馆桩基 129根、所有基础与地基及地坪施工、所有内外防护架及高支模钢管架的搭设、

主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施工、主体首层 70%、二层 50%、三层 40%砌块砌筑及二次结构钢筋混凝土施

工。 

安置房工程：福兴安置区三期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桩基工程，部分楼宇正在进行梁板浇筑

等工作，部分楼宇已浇砼，部分楼宇已封顶。 

亲水公园工程：已完成项目三通一平；已完成项目部营地建设施工；已完成施工放样、原地表清

理；已完成新建河堤挡墙基础土方开挖、打桩、基础施工及土方回填工作；已完成新建河堤挡墙墙身

施工、河道清理工作；已完成兴旺大桥下方新建河堤挡墙拆除、土方开挖、变更后新建河堤挡墙砌筑。 

3）土地出让方面：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累计出让土地合计 156.57亩，项目公司累计

收到相关土地出让款项合计 54,358.1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03、临 2019-047）。 

2020 年 1 月 22 日，兴宁市人民政府及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公司、旺朋集团、城镇

运营公司签署了《关于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四》，其主要内容如下：①鉴于土地

招拍挂市场的情况变化以及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现阶段南

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土地的出让价格将难以体现其潜在价值，各方同意 2019 年度及之前每一单独年度

内，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按照已经出让的土地面积予以确认。②兴

宁市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快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同时对未启动土地房屋征收程序的

地块依法启动相关征收程序,加大土地收储力度；进一步加快完成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较为成熟地块的

征地拆迁及整理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出土地市场供应；

进一步加快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未报批土地的报批工作（详见公告临 2020-009）。 

根据《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的约定，兴宁市政府承诺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可通过招拍挂出让的

住宅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 6,000 亩，并将在开发周期内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全部出让完毕，如果应

出让土地中的任何一部分土地未能或没有确定为住宅或商业用地或未能或没有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进

行出让，公司有权要求兴宁市政府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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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约定与兴宁市政府部门积极协商，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首

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督促兴宁市政府加快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度。 

2、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 5.90 亿

元参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鸿贵园”（Ⅰ区、Ⅱ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阀门公司”）投资人民币 5.60亿元

参与广东富兴贸易有限公司的“经典名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置地公司共投资人民币 6.00

亿元参与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怡景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广州阀门公司投资人

民币 2.10亿元参与肇庆星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泰宁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作投资；置地公

司投资人民币 6.00 亿元参与兴宁市祺盛实业有限公司的“联康城（六、七期）”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

作投资；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 1.68亿元参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弘和帝璟”房地产开

发项目的合作投资。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共同合作投资的金额为

263,347.03万元，报告期内实现共同合作投资业务收益 22,410.09万元。 

3、在原有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基础上，公司继续平稳开展贸易业务，充分发挥熟悉本地客户需求

的优势，在了解下游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品采购工作，以产品质优价优

为公司选择供应商的首要标准。本报告期内实现贸易业务收入 2,465.38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与参、控股公司的沟通、管理工作。截至本报告期末，按照公司投资

的参控股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母公司共计提确认投资收益 24,488.06万元(其中报告期内已收到

投资收益 23,174.66万元，未收到投资收益 1,313.40万元)。 

5、通过加强内控规范，严格审查各项支出，减少费用开支；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内部控

制管理水平，各部门通力合作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岗位培训，推进人才引进工

作，不断提升公司的人才竞争优势；通过多种渠道依法依规传递公司重大信息，保证与投资者的及时

沟通，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与信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彭胜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